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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9]第 ZF156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贵所上证科审（审核）〔2019〕175 号《关

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收悉。根据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的要求，我们对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审核问询问题的回复中简称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关于第三轮审核问询函“3．关于应收账款  

请发行人结合账期情况，说明截至本次问询回复日，2018年末应收账款期

后回款、逾期款项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结合账期情况，说明截至本次问询回复日，2018 年末应收

账款期后回款、逾期款项情况 

1、截至本次问询回复日，发行人 2018 年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逾期款项

情况 

截至本次问询回复日，2018 年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逾期款项情况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期后回款 

金额 占比 金额 回款占比 

未逾期 10,955.44 56.83% 5,096.62  46.52% 

已逾期 8,322.79 43.17% 3,414.32  41.02% 

合计 19,278.23 100.00% 8,510.94  44.1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应收账款中：（1）在合同信用期内的金额

为 10,955.44 万元。截至本次问询回复日，该部分应收款项已收回 5,096.62 万元，

尚未收回 5,858.82 万元；（2）已逾期的金额为 8,322.79 万元。截至本次问询回复

日，该部分应收款项已收回 3,414.32 万元，尚未收回 4,908.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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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已逾期应收账款中账龄为 3 个月以内的款项占逾期款

项金额的比例为 61.29%。公司逾期率较高但账龄较短的原因，主要系公司合同

约定的信用政策较为严格。合同约定分节点收款：合同签订后一定时间内支付一

定比例的货款，产品交付后一定时间内支付一定比例的货款，实施安装验收后一

定时间内支付一定比例货款。公司在实施安装完成后确认收入并确认应收账款，

如前期节点的款项未及时收回，这部分款项即在公司确认应收账款时便成为逾期

款项。 

 

2、截至本次问询回复日，公司期后未回款的逾期应收账款前十大客户情况 

截至本次问询回复日，期后未回款的逾期应收账款前十大客户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期后未回款的信用期外 

应收账款余额 
占比 

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575.04 11.72% 

2  大庆市公安局  190.00 3.87% 

3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176.65 3.60% 

4  上海弘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5.95 3.38% 

5 
 中国航发上海商用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158.25 3.22%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132.96 2.71% 

7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114.90 2.34% 

8  江西科益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111.60 2.27% 

9  三明市公安局  109.80 2.24% 

10  郑州市数字城市办公室  109.37 2.23% 

  小计 1,844.51 37.58% 

  期后尚未回款的逾期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4,908.47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中逾期的金额为 8,322.79 万元。截

至本次问询回复日，该部分逾期金额已收回 3,414.32 万元，尚未收回 4,908.47

万元。剩余仍未回款的逾期款项前十大客户如上表所示，合计余额 1,844.51 万元，

占期后未回款的逾期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 37.58%。其中，上海弘卓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最终客户为上海市公安局各分局，江西科益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最终

客户为江西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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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存在逾期款项的客户主要为政府、金融、教育、电信运营商等企事业单

位，造成该类客户逾期付款的原因主要为其内部付款流程较长，但坏账风险较低。 

 

3、应收账款周转率与账龄情况 

（1）报告期内，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绿盟科技 1.67 1.72 1.60 

启明星辰 1.81 2.12 2.46 

深信服 11.76 12.65 12.85 

蓝盾股份 0.98 1.52 1.94 

迪普科技 7.91 6.04 5.67 

北信源 0.69 0.79 0.96 

任子行 2.87 3.80 4.15 

平均值 3.96 4.09 4.23 

公司 4.42 4.30 4.02 

从上表可见，除 2016 年以外，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体现出公司较好的收款能力。深信服及迪普科技应收账款周转率较高主要原因为

其产品均通过渠道进行销售，渠道资金周转较快。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应收账款余额 占比 

0 个月-3 个月（含 3 个月） 14,119.58 73.24% 

3 个月-6 个月（含 6 个月） 2,554.95 13.25% 

6 个月-1 年（含 1 年） 1,095.28 5.68% 

1-2 年（含 2 年） 822.24 4.27% 

2-3 年（含 3 年） 357.60 1.85% 

3 年以上 328.60 1.70% 

合计 19,278.23 100.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1 年以内（含 1 年）应收账款占比为 92.18%，

6 个月以内应收账款占比为 86.49%，3 个月以内应收账款占比为 73.24%，账龄

结构较为健康。1 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为 1,508.44 万元，占比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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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发行人给予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就公司给予主要客户的信

用政策及其在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访谈发行人销售部负责人及相关经办人员； 

2、获取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明细表，抽取样本查阅收款的银行回单、关

注回款人，并追查至银行流水； 

3、向客户寄发函证，确认报告期内销售金额、各报告期末应收主要客户的

款项余额；对于未回函的客户，通过抽查销售原始单据及期后回款执行替代程序； 

4、将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账龄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比

较，访谈发行人销售部负责人及相关经办人员、财务部负责人及相关经办人员，

了解差异原因。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较好、账龄较健康，发

行人的逾期款项客户虽因内部付款流程较长等原因延时付款，但付款能力较强，

不存在难以收回的风险。 

 

二、关于第三轮审核问询函“4．关于个人卡发放工资  

根据问询回复，个人卡发放工资系为了降低员工税负。请保荐机构、发行

人律师、申报会计师核查，说明发行人个人卡发放工资的账务处理、降低税负

的具体金额、是否存在偷税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经申报会计师核查，发行人个人卡发放工资的账务处理 

个人卡发放员工奖金、补贴的资金来源均为以发票报销形式获取的公司资金。 

发放时，公司的相关账务处理为： 

借：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主营业务成本各二级明细 

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在个人卡的整改过程中，公司按发放奖金、补贴对象的岗位职能、业务实质

对原成本费用进行重分类。相关账务处理为： 

借：管理费用-薪酬费用/销售费用-薪酬费用/主营业务成本-薪酬费用 

贷：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主营业务成本各二级明细 

在公司代扣代缴这部分应补缴的个税及滞纳金时，公司相关账务处理为： 

借：其他应收款—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及滞纳金 

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公司从应承担个税及滞纳金的个人收回已代扣代缴的个税及滞纳金时，公司

相关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库存现金/应付职工薪酬 

贷：其他应收款—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及滞纳金 

上述处理对公司报告期成本费用总额不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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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降低税负的具体金额、是否存在偷税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为降低员工个人税负，2016 年、2017 年，公司通过财务人员的个人银行账

户发放员工奖金、补贴。公司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以个人账户发放员工奖金、

补贴的金额合计为 3,076.24 万元，共降低个人税负 625.53 万元，所降低的个人

所得税及滞纳金已得到补缴。 

发行人对应补缴的个人所得税及滞纳金履行了代扣代缴义务，应补缴的个人

所得税及滞纳金最终由相关个人承担。 

公司获取了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滨江区税务局出具的关于公司无税务违规

情况的证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系我局所辖的企业，该公司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的期间，在我局所缴纳

的各项税费、所适用的税种、税率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在经营活动

中能够自觉遵守和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法律、法规，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并按

税法规定及时、足额履行纳税义务，未因偷逃税等重大税务违法违纪行为受过税

收行政处罚。”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范渊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承诺：“如因未及时代扣代缴员工

奖金、补贴的个人所得税事宜，发行人被处以任何形式的处罚或被要求承担任何

形式的法律责任，本人将全额承担被处罚或被追索的支出及费用，且在承担后不

向发行人追偿，保证发行人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公司通过个人卡进行员工奖金、补贴发放行为不构成偷税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不会对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三）申报会计师的核查依据、过程及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以其控制的财务部人员个人卡发放员工奖金、补贴的行为，申报会

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个人卡发放奖金、补贴对应的员工工资表，与个人卡流水进行核对； 

2、获取并查阅了税务局出具的合法合规证明、完税凭证、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缴纳凭证，核查公司代扣代缴个税相关情况； 

3、对相关员工执行访谈程序，确认其通过个人卡收到的奖金、补贴及补缴

个税情况； 

4、获取发票报销明细，核查其与公司现金日记账、个人卡资金流入的勾稽

关系，确认主要流水对应的交易事项均已入账；核实公司相关账务处理的准确性。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 2016 年、2017 年利用财务部人员个人卡发

放员工奖金、补贴的资金均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整改过程中对成本费用进

行重分类，相关财务处理符合业务实质及会计准则要求，对公司报告期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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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不存在影响。公司已主动纠正并补缴税款及税收滞纳金，税务部门亦未对公

司给予行政处罚，因此，发行人上述行为不构成偷税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

对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三、关于第三轮审核问询函“5．其他信息披露问题  

（1）根据问询回复，报告期内，发行人综合日志审计系统平均单价约为5

万元/件，而2016年向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的100台产品单价

为1.10万元/件。 请发行人说明2016年向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单价较低的原因，该公司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 

回复： 

（一）2016 年向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单价较低的原因 

2016 年公司向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单价较低的原因主

要为该笔交易硬件配置较低、单位成本低，故定价较低；同时由于一次性供货量

较大，销售价格给予了一定优惠。 

1、该笔交易硬件成本相对较低，故定价较低 

该订单中，客户对主要硬件工控机的配置、性能的需求相对其他同类产品较

低，硬件配置为 100 台工控机平台（CPU 为赛扬 J9100）及 100 个 1T 硬盘，硬

件总成本为 28.47 万，平均单位硬件成本为 2,847.39 元/台。不包含该笔交易，公

司 2016 年度其他综合日志审计平台平均单位硬件成本为 8,575.59 元/台（硬件的

配置、性能相对较高）。因此公司在对该笔交易报价时，依据成本合理确定了较

低的销售价格。 

 

2、该笔交易一次性销售量较大，销售价格上有一定优惠 

2016 年公司综合日志审计系统总销售数量为 401 台，综合日志审计系统一

共签订了 253 个销售合同，单个销售合同平均销售数量为 1.58 台。其中向深圳

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单个销售合同销售数量达 100 台。考虑到单个销

售合同数量较大，参与竞争的安全厂商较多，所以公司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 

该合同项目最终客户方为深圳市信息安全测评中心，该项目主要用于深圳市

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电子政务外网的网络安全监测。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安全系统项目的中标方及整个项目的集成商。公司通过参与该

项目，可以有效提升公司产品在华南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及品牌影响力。 

综上，公司 2016 年向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综合日志审

计系统平均单价较低具有合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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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网络安全管控、具备全面

综合服务能力的专业化服务商。其主要客户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信

息安全测评中心、广州市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等。其曾为新三板挂牌企业，股票代

码：870504。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彭建中 986.49 28.38% 

2 成都招商局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3.99 14.5% 

3 池小宁 245.70 7.07% 

4 深圳市思睿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2.19 6.68% 

5 叶敏 153.15 4.41% 

6 熊甲林 145.11 4.17% 

7 司亚骞 145.11 4.17% 

8 南京绿叶一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5.11 4.17% 

9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9.06 2.85% 

10 冯潇 87.07 2.50% 

11 莫文 87.07 2.50% 

12 张红忠 76.57 2.20% 

13 李子灵 76.57 2.20% 

14 王嘉 72.56 2.09% 

15 修滨 72.56 2.09% 

16 巫顺良 58.05 1.67% 

17 曾享生 58.04 1.67% 

18 陈金仙 55.14 1.59% 

19 王二州 52.24 1.50% 

20 北京三江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49.34 1.42% 

21 张颢怀 37.90 1.09% 

22 吴瀚 31.64 0.91% 

23 蒋一鹤 5.21 0.15% 

合计 3,475.8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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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彭建中、

修滨、熊甲林、陈旭、王嘉、王二州、司亚骞、庞春霞、池小宁、张俊。 

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与公司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 

 

（三）申报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发行人与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

同，查看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约定、计价方式、结算周期等条款； 

2、检查实现销售过程涉及的发货单、签收单、验收报告、销售发票、银行

回单等相关资料； 

3、检查了成本核算方法和成本归集是否符合公司生产流程，确定了其成本

项目明细是否准确； 

4、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背景调查，了解其基本情况。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2016 年向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单价较低的原因具有合理性，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

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特此回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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